石家庄市教育局

关于征集劳动教育优秀案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直属学校，市属高校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7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教材〔2020〕4号）和《中共河北省委 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（冀发〔2020〕12号）有关要求，积极探索深化劳动教育的优秀经验做法，推动我市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水平，决定在全市开展劳动教育优秀案例征集活动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目的

通过开展征集劳动教育优秀案例活动，积极总结各地各学校有关劳动教育的优秀做法及先进经验，为下一阶段进一步深化劳动教育提供动力，为引导学生热爱劳动、珍惜劳动成果，从而实现树德、增智、强体、育美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二、征集范围

全市各级各类学校（含民办）。

三、案例内容

关于深化劳动教育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；劳动教育教学案例等。

四、征集标准
（一）创新性。案例要围绕深化劳动教育，探索学校学生感兴趣的课程设置，突出内容、形式、创新性。

（二）实效性。案例所涉及的措施要具体、方法要科学，在实施过程中有较强的操作性、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（三）推广性。所提供的案例便于学习借鉴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，在实际工作中可复制、可推广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积极参与，大力宣传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市属高校、直属学校要积极申报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多征集质量高、可推广的劳动教育优秀案例。

（二）市教育局将从征集作品中遴选部分优秀案例，在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进行展示，向全市范围进行推广。

（三）案例提交主体为文字材料，图文并茂，图片配上相关说明。每个案例篇幅以3000字左右为宜，最多不超过5000字。正文为仿宋三号字。每个案例附封面，封面内容包括单位、联系方式（电话、电子邮箱）。文字材料要求积极向上，观点鲜明，特色突出，理论联系实践，语言简练，逻辑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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